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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维护承运人、旅客、托运人、收货人的合法权

益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本规则所指客运运价包括旅客票价和行李、包

裹运价。客运运价与客运杂费构成全部运输费用。

第三条 国家铁路的旅客票价率和行李、包裹运价率由

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拟定 ,报国务院批准。客运杂费由国务院

铁路主管部门规定。

经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商国家物价主管部门同意 ,特殊

区段可实行特殊运价。

第四条 在国务院批准的价格内 ,经国家物价主管部门

同意 ,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可根据运输市场的需求实行浮动

价格 ;对在铁路局管内运行的旅客列车的票、运价 ,可根据具

体情况 ,赋予铁路局自行浮动的权力。

第五条 国家铁路的客运运价 ,以元为计算单位 ,不足 1

元的尾数按四舍五入处理 (但半价票价 ,棚车票价 ,市郊单程

票价 ,行李、包裹运价及客运杂费的尾数保留至角 )。对浮动票

价应分别按票种处理尾数。

第六条 除另有规定者外 ,本规则是计算国家铁路的旅

客、行李、包裹运输费用的基本依据。

第七条 下列用语在本规则内的含义 ;

“以上”、“以下”、“以内”、“以外”、“以前”、“以后”——均

包括本数。



“超过”、“大于”、“不满”、“小于”、“不足”、“不够”——不

包括本数。

“过轨运输”——国家铁路与地方铁路、合资铁路及特殊

运价区段间的相互运输。

第八条 旅客和行李、包裹的票、运价里程 ,以国务院铁

路主管部门公布的《铁路客运运价里程表》为计算依据。发到

站间跨及两条及其以上线路时 ,应按规定的接算站接算 ;通过

轮渡时 ,应将规定的轮渡里程加入运价里程内计算。

第九条 旅客票价里程 ,按旅客乘车的实际径路计算。

第十条 行李运价里程 ,按行李实际运送的径路计算 ,旅

客要求行李由近径路运送时 ,如有直达列车可按近径路计算。

超过车票终到站以远的行李计费径路比照包裹计费径路办

理。

第十一条 包裹运价里程按最短径路计算 ,有指定径路

时 ,按指定径路计算。

第十二条 计算旅客票价 ,行李、包裹运价的起码里程

为 :客票 千米 ;空调票 千米 ;加快票 千米 ;卧铺票

千米 (特殊区段另有规定者除外 ) ;行李 千米 ;包裹

千米。

第十三条 旅客票价包括两部分 :

客票票价 :分为硬座、软座客票票价。



附加票票价 :分为加快、卧铺、空调票票价。

第十四条 旅客票价是以每人每千米的票价率为基础 ,

按照旅客旅行的距离和不同的列车设备条件 ,采取递远递减

的办法确定。票价中包括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费。具体票

价以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公布的票价表为准。

第十五条 棚车代用客车时 ,客票票价按硬座客票半价

计算。棚车小孩客票票价按棚车客票半价计算。棚车加快票

票价按普通加快票票价计算。

第十六条 享受减价优待的学生、伤残军人乘坐市郊、棚

车时 ,仍按硬座客票半价计算 ,不再减价。

第十七条 行李运价率为硬座客票票价率的 ,即每

千克千米的行李运价率等于 1 人千米的硬座客票基本票

价率。

包裹运价率是以三类包裹运价率为基数 ,其他各类包裹

运价率按三类包裹的运价率加成或减成的比例确定。

第十八条 行李、包裹运价是根据规定的运价区段 ,以每

千克每千米的运价率乘以通过递远递减后而确定的计价里

程 ,再乘以 5 千克 ,即得 5千克为单位的运价基数。其他重量

的运价 ,则以 5千克的运价基数推算。

第十九条 行李、包裹的运费 ,根据《行李包裹运价表》按

每张票据计算。每张行李、包裹票的起码运费为 1元。

第二十条 行李、包裹均按物品重量计算运价 ,但有规定

计价重量的物品按规定重量计价 ,见附表 1。



行 李 、包 裹 往 定 计 价 重 量 附 表 1

第二十一条 行李、包裹运价的计价重量以 5 千克为单

位 ,不足 5千克按 5 千克计算。

第二十二条 旅客可凭客票办理一次行李托运。托运的

行李在 千克以内 ,按行李运价计算 ,超过 千克时 (行李

中有残疾人用车时为 千克 ) ,对超过部分按行李运价加倍

计算。

第二十三条 运价不同的物品混装为一件时 ,按其中运

价高的计算。

第二十四条 按保价运输的行李、包裹核收保价费。行李

保价费按声明价格的 、包裹保价费按声明价格的 计

算。

第二十五条 特定运价是对一些特殊运输方式和特殊运

价区段而制定的客运运价。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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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车、租车、挂运、行驶等运价的计算 ;

2 . 国家铁路、地方铁路及特殊运价区段间办理直通、过

轨运输运价的计算。

第二十六条 包用客车、公务车、专用列车、豪华列车时 ,

应预先支付相当于运费 的定金。

第二十七条 包车时按下列标准 ,根据运行里程 (娱乐

车、餐车根据使用日数 )核收票价、运费、使用费 :

1 . 客车和合造车的客车部分 ,按客车种别、定员核收全

价客票票价。成人与儿童 (含享受减价优待的学生、伤残军

人 )混乘一辆车 ,人数不足时 ,按定员核收全价客票票价 ;实际

乘车人数超过定员时 ,对超过人数按实际分别核收全价或半

价客票票价。

2 .卧车按种别、定员核收客票及卧铺票的全价票价。

3 . 公务车按 个定员核收软座客票及高级软卧票 (上

下铺各二分之一 )的全价票价。

4 .豪华列车每辆按 个定员核收软座客票及高级软卧

票 (上下铺各二分之一 )的全价票价。

棚车代用客车 ,按车辆标记载重计算定员 (每吨按

人折算 )核收棚车客票票价。

娱乐车、餐车使用费每日每辆 元 ,餐车合造车每

日每辆 元 (不足 1 日按 1 日核收 )。

7 .行李车和合造车的行李车部分 ,按车辆标记载重核收

行李或包裹运费。用棚车代用行李车时 ,按行李或包裹的实际

重量核收行李或包裹运费。起码计费重量按标记载重的三分

之一计算 (不足 1吨的尾数进整为 1 吨 )。行李、包裹混装时 ,

按其中运价高的核收。

8 . 包用的客车、公务车加挂在普通快车、特别快车列车



上或加开的专用列车、豪华列车按上述等级速度运行时 ,都应

根据核收客票票价人数核收相应的加快票价 ;途中发生中转

换挂 (或开行 )不同列车等级时 ,按首次挂运 (或开行 )的列车

等级核收加快票价。

9 .包用车辆使用空调设备时 ,还应按核收客票票价的人

数核收空调费。娱乐车、餐车的空调费按使用费的 计算。

包车全部运行途中 ,里程采取通算。

第二十八条 厂矿、企业等单位租用客车在本单位使用

时 ,按包车停留费标准 ,按日核收租车费。单独租用发电车时 ,

租车费每日每辆 元。

第二十九条 租用客车或企业自备客车在国家铁路的旅

客列车或货物列车挂运时 ,按下列标准核收挂运费 :

空车 :不分车种 ,按每轴每千米 元核收。

重车 : 1 . 客车 :按标记定员票价的 核收。

2 .行李车 :按标记载重运费的 核收。

3 .餐车、娱乐车、发电车 :按租车费的 核收。

第三十条 企业自备机车、车辆或租用车 ,利用国家铁路

线路运行时 ,不论空车或重车 ,均按每轴 (含机车轴数 )每千米
元核收行驶费。

第三十一条 国家铁路、合资铁路、地方铁路及特殊运价

区段间相互办理直通过轨运输时 ,应分别按各段里程计算客

运运价 ,加总核收。国家铁路涉及几个地段时 ,里程采取通算。

上述各段由于分段计算 ,有不足起码里程区段时 ,按起码里程

计算 ,但卧铺票价按附表 2所列比例计算。客运杂费按实际产

生的核收。



第三十二条 客运杂费是指在铁路运输过程中 ,除去旅

客车票票价、行李包裹运价以外 ,铁路运输企业向旅客、托运

人、收货人提供的辅助作业、劳务及物耗等所收的费用。

第三十三条 客运杂费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由国务院

铁路主管部门制定 ,统一规定的部分杂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

准见附表 3。

第三十四条 迟交票款、运费、杂费时从应收该项费用之

次日起至付款日止 ,每迟交一日 ,按迟交总额的 核收运输

费用迟交金。

第三十五条 包裹到达通知费 ,以市内电话以外的方式

通知时 ,产生的信函、电话、电报等费用 ,由到站以实际发生的

款额向收货人收取。

第三十六条 行李、包裹实际运到日数超过规定的运到

期限时 ,铁路运输企业应按所收运费的百分比 ,向收货人支付

运到逾期的违约金 (比例见附表 4 ) ,但最多不超过运费的

。

一批行李、包裹部分逾期时 ,按逾期部分的运费比例支付

运到逾期的违约金。

千 米 卧 铺 票 价 比 例 计 算 表 附 表 2



第三十七条 包车时 ,根据包车人提出的全程路程单 ,对

要求在发站、中途站、折返站停留(因换挂接续列车除外 ) ,按

下列标准核收包车停留费 ,在停留当日不足 小时的减半核

收。

1 .娱乐车、餐车 ,每日每辆 元 ;餐车合造车 ,每日每

辆 元。

2 .公务车、高级软卧 ,每日每辆 元。

3 .软座车、软卧车、软硬卧车、硬卧车、软座硬卧合造车 ,

每日每辆 元。

4 .硬座车、行李车、软硬座合造车、行李邮政车、软座行

李合造车、硬座行李合造车 ,每日每辆 元。

棚车 ,每日每辆 元。

包用娱乐车、餐车 ,一日内同时发生停留费、使用费两项

费用时只收一项整日费用。

第三十八条 包用公务车、豪华列车的服务费 ,按车票票

价 核收。

第三十九条 包用专用列车、豪华列车 ,当列车编成辆数

不足 辆时 ,应按实际运行日数 ,每欠编一辆每日核收欠编

费 元 ,当日不足 小时的减半核收。

第四十条 包用的车辆 , 自车辆所在站向乘车 (装运 )站

空送时起至回送至车辆原所在站止 ,产生空驶时 ,对空驶区段

(里程按最短径路并采取通算 ) ,不分车种 ,每车每千米核收

元的空驶费 ,但棚车不核收空驶费。

第四十一条 包车变更的费用计算 :

1 .包用单位在始发站停止使用 ,除退还已收空驶费与已

产生的空驶区段往返空驶费差额外 ,其他费用按下列规定办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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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开车 小时以前退还全部费用 ,核收票价、使用费、

运费 的停止使用费。

( 2)开车前 6 小时至不足 小时时 ,退还全部费用 ,核收

票价、使用费、运费 的停止使用费。

( 3)开车前不足 6 小时退还全部费用 ,核收票价、使用费、

运费 的停止使用费。

( 4)开车后要求停止使用 ,只退还尚未产生的包车停留

费。

2 .包用单位在始发站延期使用 ,在开车前 6 小时以前提

出时 ,按规定核收包车停留费 ;在开车前不足 6 小时提出时 ,

核收票价、使用费、运费 延期使用费 ,并重新办理包车手

续。

3 .包车单位在中途站延长使用时 ,经中途变更站报请铁

路局 (集团公司 )同意后 ,核收票价、运费、使用费或包车停留

费 ;如包车单位付款有困难 ,可根据书面要求 ,由变更站电告

发站或到站补收应收费用。包车单位中途缩短使用时 ,所收费

用不退。
客 运 杂 费 收 费 项 目 及 收 费 标 准 附 表 3



续 上 表



运 到 逾 期 违 约 金 计 算 表 附 表 4

第四十二条 本规则由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负责修改、

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规则自 年 月 1 日起施行。




